國立中山大學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專門科目學分認定申請表

	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	身分證字號
	

	畢業學校系所
	
	學號
	

	申請任教科別
	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

	資格
	□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 
□加科/加另一類科（請附教師證書影本）
	學程編號
	

	修習起訖期間
	   年   月   日～    年   月   日（   年   月   日～   年   月   日他校學分採認）

	教育部備查專門課程文號：113年3月22日臺教師(二)字第1130022831號函


	師資生自行填寫（請用電腦打字）
	系所審查意見

	編號
	課程
架構
	教育部核定科目
	已修習科目
	

	
	
	科目名稱
	學分
	學
年
	學期
	科目名稱
	學分
	成績
	完全採認
	不能採認
	系主任
簽章

	
	領域核心
	必修
	音樂美學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藝術概論
	2
	
	
	
	
	
	
	
	

	
	音樂知識
	必修
	音樂基礎訓練(一)(二)(三)(四)
	1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複音音樂與對位法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調性音樂理論與分析(一)(二)(三)(四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必修
	鍵盤和聲(一)
	1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鍵盤和聲(二)
	1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西洋音樂史(一)(二)(三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中國音樂史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臺灣音樂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必修
	世界音樂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傳統樂器概論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必修
	樂曲分析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樂器學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管弦樂法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合唱曲目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
修
	室內樂曲目(一)(二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鋼琴曲目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弦樂曲目
	2
	
	
	
	
	
	
	
	


	
	
	選修
	藝術歌曲曲目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歌劇曲目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管樂曲目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現代音樂曲目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擊樂曲目
	2
	
	
	
	
	
	
	
	

	
	音樂技能
	必修
	主修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副修
	1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特定主題音樂創作(一)(二)(三)(四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必修
	數位化編曲理論與實作(一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必修
	數位化編曲理論與實作(二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混錄音工程理論與實務(一)(二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合唱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合奏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伴奏法(一)(二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必修
	基礎指揮法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合唱指揮法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管弦樂指揮法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弦樂重奏(一)(二)(三)(四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鋼琴重奏(一)(二)
	1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管樂重奏(一)(二)(三)(四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聲樂重唱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聲樂演唱實務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基礎聲樂教學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弦樂合奏(一)(二)(三)(四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管樂合奏(一)(二)(三)(四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擊樂合奏(一)(二)(三)(四)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鋼琴演奏技巧與樂曲詮釋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弦樂演奏技巧與詮釋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樂團管樂聲部詮釋概論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管樂演奏技巧與詮釋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樂團擊樂聲部詮釋概論
	2
	
	
	
	
	
	
	
	

	
	
	選修
	現代擊樂演奏技巧與風格概論
	2
	
	
	
	
	
	
	
	


	【審查結果】(由審查系所填寫)
藝術領域領域核心課程      學分，音樂知識      學分，音樂技能      學分，總計      學分。


	審查順序：師培中心彙整表件、初審(各系所審查、採認(師培中心複審、建檔(教務處註冊組製證

	申請人簽章
	師培中心承辦人核章
	系所主任核章
	教務處註冊組核章

	
	
	
	

	附繳資料及注意事項：
1.該科目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（請將表訂科目編號對應填寫至一覽表上）。
2.歷年成績單正本/第二專長學分證明（請將表訂科目編號對應填寫至成績單上）。
3.畢業證書影本。
4.課程大綱（科目名稱不同者務必檢附）。

5.申請加科/加另一類科者另須繳交審查費：1200元（請至本校線上收款系統列印繳付：

http://140.117.13.70/OLPRS/pay.asp，繳款(師資培育中心(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審查費）


【可單面列印，未申請採認的科目請刪除(含表格列)】

